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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章  

投票站外拉票活动的禁制

第一部分：通则

14 .1  本章提供在投票日于投 票 站 外拉票活动的指引。

为确保投票人／获授权代表可在不受骚扰的情况下前往投

票站，每个投票站外会划定禁止拉票区。任何人不得在禁

止拉票区内进行任何拉票活动，亦不得进行或会构成变相

拉票的活动。此外，为免投票站入口／出口受阻，在紧贴

投票站入口／出口处的地方亦会划定禁止逗留区。任何人

未 得 投 票 站 主 任 明 示 准 许 ， 不 得 在 禁 止 逗 留 区 逗 留 或 游

荡。  

第二部分：禁止拉票区和禁止逗留区范围

14 .2  选举主任会考虑各界别分组投票站的特点及特有

环境，把投票站外某一范围划定为禁止拉票区，及把禁止

拉票区内紧贴投票站入口╱出口处的地方（有时入口与出

口同为一处）划定为禁 止 逗 留 区。 [《选举委员会选举程序

规例》第 40(1 )条 ]  

14 .3  选举主任划定禁止拉票区和禁止逗留区范围后，

必须在投票日前七 天或之前，向以下人士发出书面通知：

( a ) 所负责的界别分组的候选人、选举代理人或监察

投票代理人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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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如其他界别分组亦有使用该投票站进行投票，则

须包括相关选举主任。  

其 后 ， 相 关 界 别 分 组 的 每 一 名 选 举 主 任 须 在 可 行 的 范 围

内，尽快以专人送递、邮递、电子邮件或图文传真方式，

向所负责的界别分组的候选人、选举代理人或监察投票代

理 人 发 出 书 面 通 知 。 [ 《 选 举 委 员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

40(3)、 (4)、 (5 )、 (6)、 (12 )及 95(2 )条 ]  

14 .4  选举主任可按情况更改禁止拉票区或禁止逗留区

的范围，惟在更改后必须尽快依据本章第 14.3 段所载的方

式发出书面更改通知。如以本章第 14 .3 段所载的方式发出

更改通知并不切实可行或不合适，则选举主任可以口头形

式发出更改通知。如在投票结束前不能在合理可行的范围

内通知候选人、选举代理人或监察投票代理人，选举主任

则 无 须 向 他 们 发 出 更 改 通 知 。 [《 选 举 委 员 会 选 举 程 序 规

例》第 40(7 )、 (11 )及 95(3)条 ]  

14 .5  选举主任须在投票日，把划定禁区范围的通知或

更改禁区范围的通知，连同标示禁区界线的资料，展示在

投票站内或附近，让候选人知悉该项决定或更改。此外，

获授权划定禁区范围的选举主任可授权其助理选举主任或

投票站主任，于投票日行使更改禁区范围的权力和履行有

关职责，以便候选人知悉该项决定或更改。 [《选举委员会

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40(8 )、 (9 )、 (9A)、 (10)及 89 条 ]  

 

第三部分：在禁止拉票区和禁止逗留区内的行为  

14 .6  除选举主任批准展示的非流动性选举广告（例如

在指定展示位置的选举广告）及本章第 14 .7 段所述获准许

的活动外，任何人不得在禁止拉票区内进行拉票活动（包

括展示或佩戴任何宣传物品，或建议投票／不投票予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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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）。在投票日，投票站主任会尽力确保没有人在其

投票站的禁止拉票区内，进行任何以游说或劝诱任何投票

人／获授权代表投票或不投票的活动（本章第 14.7 段所述

获 准 许 的 活 动 除 外 ） 。 [《 选 举 委 员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

40(14)及 41(1 )条 ]  

14 .7  在禁止拉票区内，倘若获准进入并非投票站所在

的其他建筑物内进行拉票，在不妨碍他人和不使用扩音系

统或设备的情况下，候选人则可在 高于或低于街道的楼层

逐户拉票。候选人在逐户拉票时，可以展示或佩戴任何宣

传物品（例如可促使或阻碍一名或多名候选人在选举中当

选的徽章、标志、衣物或头饰），或任何直接提述有成员

在有关界别分组选举中参选的团体或任何在香港的政治性

团体的物品。但是，任何人不可以在禁止拉票区内街道的

楼层（即地面楼层）进行拉票活动，而上述物品在任何情

况下均不得在禁止拉票区内街道的楼层展示。 [《选举委员

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40(14)、 (15)及 (16)条 ]  

14 .8  在投票日，禁止拉票区内严禁进行包括（但不限

于）以下所述的拉票活动：  

( a )  在禁止拉票区展示选举广告；  

( b )  在 往 返 或 停 泊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的 公 共 服 务 车 辆

（例如公共小巴或的士）的车窗或车身，展示选

举广告；  

( c )  在禁止拉票区内使用扩音系统或设备或进行任何

活 动 （ 如 舞 狮 ） ， 或 在 邻 近 范 围 内 进 行 上 述 活

动 ， 以 致 所 发 出 的 声 音 在 禁 止 拉 票 区 内 亦 可 听

到；或  

( d )  为拉票目的而在禁止拉票区逗留、流连、向投票

人／获授权代表微笑及示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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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票活动有许多不同方式，有关严禁在禁止拉票区内进行

的 常 见 拉 票 活 动 ， 见 附 录 六 。 [《 选 举 委 员 会 选 举 程 序 规

例》第 40(14)条 ]  

14 .9  此外，在禁止拉票区或禁止逗留区内，任何人士

不得：  

( a )  以任何方法向投票站的投票人／获授权代表探取

或企图探取他们将会或已经投票予哪名候选人的

资 料 （ 除 非 获 得 选 管 会 或 投 票 站 主 任 明 示 准

许）；或  

( b )  行为不检或进行被严禁的活动，或不遵从投票站

主任或划定该禁止拉票区或禁止逗留区的选举主

任的任何合法指示。  

[《选举委员会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41(2)、 45(4 )及 93(7)条 ]  

14 .10  选举主任或投票站主任不得行使权力，命令某投

票人／获授权代表离开或将某投票人／获授权代表逐离禁

止 拉 票 区 或 禁 止 逗 留 区 ， 以 阻 止 他 在 被 编 配 的 投 票 站 投

票 。 [ 《 选 举 委 员 会 选 举 程 序 规 例 》 第 41(5 )、 44(14) 及  

46 (5)条 ]  

 

第四部分：刑罚  

14 .11  禁止拉票区内任何未经授权展示的选举广告，会

被选举主任或其授权的其他人士拆除。任何人如在禁止拉

票区内进行任何拉票活动（获准许的活动除外），及本章

第 14 .9(b)段所禁止的行为，均属违法，可判处第 2 级罚款

（ 5 ,000 元）及监禁 3 个月。此外，相关人士亦会被选举主

任或投票站主任命令离开该禁止拉票区或禁止逗留区。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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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他不立刻离开，警务人员、惩教署或其他执法机关人员

或获选举主任或投票站主任书面授权的任何其他人士可将

他逐离该禁区。被逐离的人，除非获选举主任或投票站主

任准许，否则不得在当日再次进入该禁区。 [《选举委员会

选举程序规例》第 41(2 )、 (3 )、 (4)、 45(7)及 110 条 ]  

14 .12  另外，任何人如进行本章第 14.9(a )段所述未获所

须准许而企图探取资料的行为，则触犯《选举委员会选举

程序规例》第 93(10)条，可判处第 2 级罚款（ 5,000 元）及

监禁 6 个月。  


	第十四章
	第一部分：通则
	第二部分：禁止拉票区和禁止逗留区范围
	第三部分：在禁止拉票区和禁止逗留区内的行为
	第四部分：刑罚


